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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政办〔2021〕24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

署，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进一步压紧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

完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经省政府同意，

提出以下“十四五”期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 

一、千方百计稳定粮播面积。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各地

每年要按季节分品种将粮食生产年度目标细化到乡到村、落实到

户到田。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突出耕地地力保护重点，

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补贴政策指向性、实效性。强

化正向激励，省级统筹安排资金，从 2021 年开始连续 3 年，采

取当年补上年办法，对超额完成粮食播种面积约束性目标任务的

县（市、区），按超额完成面积部分给予每亩最高 300 元的奖励。

[责任单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落实，不再逐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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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每年安排 1500 万元，支持各

地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强化粮食“五新”集成推广应用，

创建一批万亩以上规模、单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以上的粮食高

产高质示范片。每年安排 5000 万元，推进粮食增产模式攻关，

扶持建设一批水稻工厂化育秧设施，强化水稻机插育秧、精确定

量栽培、马铃薯脱毒种薯等增产增效技术推广，带动大面积均衡

增产。鼓励适宜区域发展再生稻，扩大机收再生稻面积，对再生

稻种植户给予每亩 20 元催芽肥补贴，各地从下达的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资金中统筹安排。（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积极推广优质粮食品种。每年安排 1500 万元，支持各

地建设优质稻生产示范片，重点扩大米质达部颁二等以上的优质

稻种植，实施良种示范及配套技术推广补助，每年辐射带动扩种

优质稻 50 万亩以上，确保粮食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98%以上。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政策，扩大专用甘薯、马铃薯、鲜食甜（糯）

玉米等优良品种种植，稳步提高优质旱粮比重。推动粮食规模化

经营主体与种子生产、销售企业对接，降低优质稻等用种成本。

鼓励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与种植大户、生产基地签订优质稻等生

产订单，促进优质优价。（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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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提升耕地生产能力。鼓励地方采取奖补等办法引导

农民退果、退茶、退塘、退林还粮，分类稳妥处置耕地“非粮化”

存量，夯实粮食扩种基础。加快推进 800 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建

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等涉农资金向功能区倾斜，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十四五”末全省

建设高标准农田 1500 万亩以上。（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发改委、财政厅、林业局、海洋渔业局） 

五、促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将

更多适应丘陵山区粮食生产的新机具、智能化农机具纳入补贴范

围。加快发展面向小农户和粮食生产薄弱环节的托管服务，积极

发展粮食代耕代种代防代收代烘，推广“滴滴农机”服务模式，

到“十四五”末基本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降低成本，

提高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六、培育壮大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引导耕地向种粮

大户流转集中，鼓励发展粮食规模生产。加大对规模种粮补贴力

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向种粮面积 30 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倾斜，

适当提高补助标准。省级对种植早稻 30 亩以上并连作晚稻的经营

主体，按早稻实际面积每亩最高奖补 200 元。支持粮菜轮作、改

良土壤，省级对利用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 60 亩以上的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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